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存貨盤點作業準則

　　　　　　　　　　　　　　　　　第一章　　目的

第一條　　　本公司為確實掌握存貨實際庫存量、儲存、呆滯、過時損壞及品質狀況，據以

　　　　　　衡量存盤價值，作為倉儲管理績效之依據，真實反應於財務報表，以為會計結

　　　　　　帳之依據，訂定本作業準則。

　　　　　　　　　　　　　　　　　第二章　　適用範圍

第二條　　　存貨係指所有屬於公司之原料、物料、半成品、在製品、製成品、託外加工品、代

　　　　　　客加工品等。其應盤點之範圍包括原物料倉庫、半成品倉庫、生產線上、成品倉庫

　　　　　　、託外加工廠、外部倉庫、廠房及辦公處所。

　　　　　　　　　　　　　　　　　

　　　　　　　　　　　　　　　　　第三章　　盤點時間

第三條　　　一、存貨盤點於每年年終全面實施一次。

　　　　　　二、盤點工作分為二個階段進行：

　（一）預盤。

　（二）複盤及會計師抽盤。

　三、上記預盤或複盤，會計師抽盤之日期時間、盤點進度，依管理部與生產部洽定

　後並公告之。

　四、盤點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第四章　　盤點人員

第四條　　　一、為辦理盤點應編定〝盤點人員組織圖〞如（附件二）。

　　　　　　二、工作職掌：

職 務 工作職掌

盤點總負責人 監督盤點工作之計劃及執行 

執行長 

１、盤點之推動與執行之督導。 

２、盤點工作之授權。 

３、盤點後考核。 

管制中心 

１、召開盤點會議及盤點後檢討會議。 

２、負責盤點準備工作之擬定與協調。 

３、盤點進度之掌握及人員調度。 

４、各項單據、盤點卡、盤點清冊之收發管制。 

事務組 負責盤點單據及報表之印製及其他後勤支持。 



職 務 工作職掌

控制組

１、負責盤點卡控制、盤點卡發出及收回之控制。 

２、負責盤點當日進出貨之控制。 

３、清理倉庫，分別按區排列整齊，非本公司存貨應分別標示及堆放，

　　瑕疵品及呆滯品應放於專區。 

彙總記錄組 彙總盤點卡資料，編制存貨盤點清冊。 

稽查核對組 負責對已盤存貨品，實施抽點，並配合協助外部盤點人員抽點。 

實施盤點組 
負責現場實地盤點，每區域至少二人負責，一人點數、一人填寫盤

點卡，並將盤點卡置於（或黏貼）該項物品上。  

　　　　　　三、年度盤點之督導及工作規則，由管理部負責之。

　四、各區域負責人應就其負責之盤點區域，指派人員負責預盤工作，並將人員名單

　依指定時間送至管理部。若各區盤點人員及會盤人，在盤點期間確因要事無法

　參與，應事先找好代理人並向執行長報告之。

　五、管理部應負責與會計師聯絡，及盤點結果調整入帳，並提出盤點差異報告。

　　　　　　　　　　　　　　　　　第五章　　準備工作

第五條　　　一、各盤點區域之負責人應作好調節工作，並確定收貨及出貨均依正確截止日期作

　　　　　　　　業。

　二、如有已過各項作業截止時間，非經報備盤點負責人許可同意，不得請領各料。

　三、各盤點區域負責人，應將該區負責盤點之人員作一適當分組，並應讓參與盤點

　作業人員，充分瞭解盤點作業內容、執行方式與表單之使用，各組人員於盤點

　過程中，若有任何疑問，立即與負責人聯絡，而各區負責人對該區的盤點狀況

　應完全負責。

　四、盤點前應確實複核盤點卡是否填寫完整，尤其應注意原物料編號、品名、規格

　之正確性。

　五、盤點卡之編寫與盤點區域順序要相同，以利抽盤。

　六、盤點前各區域負責人應巡視所有廠區，以確定所有存貨均已列入盤點，並檢視

　是否均已分別放置盤點卡。

　　　　　　　　　　　　　　　　　第六章　　收發控制 

第六條　　　一、盤點期間所有進料、領料、退料、出貨、退貨、調撥作業及生產活動需暫時停

　　　　　　　　止作業。生產部資材、電裝、機製三單位應通知聯絡其收發截止時間，以利盤

　　　　　　　　點作業之正確進行。

　　　　　　二、盤點期間可能之進貨、領退料、出退貨，調撥作業應予提前或延後，如非必要

　　　　　　　　，各部門應依規定之收發截止時間，停止各項收發作業。



　三、盤點作業前一日，各受驗單位應填寫截止單據控制表，送交管理部（附件三）

　四、採購部門、生管課、業務部或工務部相關人員，應通知相關交貨廠商、託外加

　工廠商或客戶，依上述規定截止之收發時間前，完成交貨或料品。

　五、生管課應於收發截止日前，將委外加工之存貨明細提供給管理部。

　　　　　　　　　　　　　　　　　第七章　　盤點要點 

第七條

盤點單位  實施要點

資材課

（原物料、半成品、

　成品倉庫）

１、各類存貨應按同一區域、同一分類、分別排列整齊，並編製盤點區

　　域圖，避免漏盤或重複盤點。

２、盤點卡必需明顯懸掛（貼）於各項存貨上，以免盤點人員誤認或辨

　　認費時，延誤盤點工作。

３、盤點卡的計算單位，需與庫存表之單位一致。 

４、存貨得依其性質區分為良品、不良品、呆料、廢料。    

電裝、機製課 

１、在生產線上多餘之原（物）料請儘可能辦理退庫。 

２、在生產線上之在製品，儘可能依同製造批號生產別固定階段，集中

 　　放置同一區域，並於盤點卡上註明製造批號，以利盤點。 

３、凡在製品或半成品應註明完工比率。 

託外加工廠商 
１、盤點前與外包廠商充分協調，以利盤點作業。

２、託外加工品應儘量於盤點日前加工完成繳回，以便盤點作業。  

退修品或代客加工料 
不屬於本公司所擁有之存貨，應予以區隔標示，註明「不列入盤點項目

」並說明其性質。  

　　　　　　　　　　　　　　　　　第八章　　盤點時之注意事項

第八條　　　一、預盤：

　　　　　　　　（一）盤點負責人於盤點前，先巡視盤點卡是否已貼妥齊全。

　　　　　　　　（二）預盤時，由各受盤單位自行實施，盤點時應對於所保管之各項料品，逐

　　　　　　　　　　　項全面清點，應注意核對貨品清冊，並在其上標記，以免漏盤，亦應注

　　　　　　　　　　　意貨品清冊是否有漏列。

　（三）盤點時，應對料品確實核對，盤點人應在盤點卡上簽名確認。

　　　　　　　　（四）盤點時，若發現盤點卡有錯誤，應即將此盤點卡作廢，重新填寫，盤點

　　　　　　　　　　　清冊則更正簽名確認。

　　　　　　　　（五）預盤完成時，盤點卡請勿撕開（待複盤完成後方可撕開），盤點區域予

　　　　　　　　　　　以封閉。

　　　　　　　　（六）控制組人員，應嚴格控制盤點卡之收發情形，並列表管理之。

　　　　　　二、複盤：

　　　　　　　　（一）複盤工作由管理部門擔任，由會計師擔任抽盤工作，各受盤單位應依照

　　　　　　　　　　　盤點作業準則充分配合。

　　　　　　　　（二）盤點人員應隨時注意存貨中可能之損壞，次級品、瑕疵品、呆滯品及陳

　　　　　　　　　　　舊過時品，並於盤點清冊註明。

　　　　　　　　（三）盤點人員每盤畢一存貨項目，即應在盤點卡上簽名確認。

　　　　　　　　（四）複盤採取抽盤方式，惟盤點人員仍須依照盤點清冊逐一核對存貨項目及



　　　　　　　　　　　件數，以免漏盤或重複盤點。

　　　　　　　　（五）盤點時發現有錯誤，當立即予以清點，確認無誤後，將正確資料直接在

　　　　　　　　　　　盤點卡更正，惟應由盤點人及受盤單位主管簽認。

　　　　　　　　（六）各區域負責人，應負責解決該區之問題，監督該區之盤點進度，如進度

　　　　　　　　　　　落後過多，立即通知管制中心，調派人員支援盤點。

　　　　　　　　　　　　　　　　　第九章　　盤點單據表填寫

第九條　　　

單據表 填寫處理

盤點卡

（附件四） 

１、事前印妥盤點卡，一式三聯，第一聯管理部、第二聯會計師、第

　　三聯存底。  

２、盤點卡於分發給各區域負責人時，應立即填寫〝盤點卡控制彙總

　　表〞（附件五）並經各區域負責人簽名確認。  

３、每一料應分別建一盤點卡，表明該物料之料號、品名規格、數量

　　、單位、區域、類別。  

４、盤點卡應分別放置於該項貨品上，盤點人於盤點無誤後，應於盤

　　點卡上簽名以示負責。  

５、盤點卡必須填寫端正清楚，若有更改，應於盤點卡上簽名。 

盤點清冊

（附件六） 

１、盤點清冊一式三聯，第一聯管理部、第二聯會計師、第三聯存底。 

２、盤點清冊應按盤點卡之順序填寫，以便查對。 

３、盤點清冊必須填寫端正清楚，若有更改應於盤點清冊上簽名。 

４、盤點數量修正時，應同時修改盤點卡及盤點清冊。 

５、生產線上之在製品，依製造批號造具盤點清冊，並書明完工比率。 

６、託外加工料依託外加工廠商，分別造具盤點清冊。 

盤點資料錯誤更正表

（附件七） 

盤點後若盤點數量不符、漏盤、重複盤點，應由區域負責人將盤點資

料及更正之數量填入〝盤點資料錯誤更正表〞，若屬漏盤者，除填此 

單外，尚應補填一切盤點資料，並說明之。  

　　　　　　　　　　　　　　　　　第十章　　盤點後之處理 

第十條　　　一、會計師抽盤後，各區域負責人經確定盤點工作完成，向管制中心報備，經會計

　　　　　　　　師同意後，始可將盤點卡收回。

　二、盤點負責人應巡視盤點範圍一圈，確定是否均已盤點未有遺漏。

　三、各區域負責人應將盤點卡、盤點清冊收齊，包括作廢及空白張數，統一撕開，

　分別依號碼由小至大、由上至下排列，連同盤點卡控制彙總表，送交管制中心。

　四、管制中心收到盤點卡、盤點清冊及盤點卡控制彙總表，應以整理點數並核對無

　誤後，交一份給會計師，宣告盤點工作完成，始可解散。

　五、管理部依生產部根據盤點卡及盤點清冊計算盤點之結果，計算盤盈虧數，並予

　調整入帳。

　六、追查差異並予檢討處理之。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本準則各項條文或表單格式，如有增定或不適時，應隨時檢討增修訂之。 

第十二條　　本準則經公司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一、民國９７年１０月２０日製定實施。 

（附件一）：存貨盤點流程

（附件二）：盤點人員組織圖

（附件三）：單據控制表

（附件四）：盤點卡

（附件五）：盤點卡控制彙總表

（附件六）：盤點清冊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存貨盤點流程

盤點作業

停止收發作業

預盤

盤點會議、分發盤點卡及清冊

填寫盤點卡及清冊

放置盤點卡

複盤

收盤點卡及驗卡

計算盤盈虧及調整入帳



(附件二)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盤點人員組織圖

盤點負責人

總經理

盤點督導

管理部

執行長

曾廠長

管制中心

何海明

實地盤點組

洪坤亮

郭楚傑

稽查核對組

胡副廠長

彙總記錄組

劉雅倫

控制組

梅慕敏

事務組

顏圭嬇

廢料區

賴建廣

原物料區

梅慕松

外部監盤人

會計師

成品區

蔡千華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單據控制表

（附件三）

一、進出貨 CUT—OFF 控制：

進貨 CUT—OFF 銷貨 CUT—OFF 

最後一張驗收單 NO. 最後一張送貨單 NO. 

最後一張支票NO. 最後一張發票NO. 

最後一張領料單 NO. 

最後一張退料單 NO 

二、盤點卡 CUT—OFF 控制：

盤點卡號碼起訖 作廢盤點卡號碼、數量 空白盤點卡號碼、數量 

起NO： 訖NO： 數量： 數量： 

號碼： 號碼： 



（附件四）

盤   點   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廠別：                                                                                                                           年        月        日

  倉別

  區域 

盤點卡領用情形 盤點卡使用情形 

備 註領用號碼 
張數 領用人

已使用號碼 作廢

號碼

未使用號碼 

起 訖 起 訖 起 訖

管理部：                                         複核：                                        填表人：

盤點卡控制彙總表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六）

盤 點 清 冊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七）

項次 盤點清冊 盤點卡 料 號 更正前盤點數量 更正後盤點數量 更正原因 

管理部：                                         複核：                                        填表人：

盤點資料錯誤更正表


